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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国联民生证券/国

联证券/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人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代码：601456.SH；H 股股票代码：01456.HK） 

重组报告书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认购邀请书》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发行方案》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缴款通知书》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标的公司/交易标

的/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26%股份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 
指 

上市公司发行 A 股股份购买民生证券 99.26%股份，并募集配套

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配

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山东

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索菲亚投资有限公司、台

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金源民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厚润泽

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洛阳利尔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雄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水遥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德宁生

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越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人和智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德宁正鑫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韵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杭州崇福众财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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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湖北华仓宏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鼎

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橙叶志远（东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兰溪普华晖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德

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联集团/控股股

东 
指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沣泉峪 指 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腾云 指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恒 指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 

山东高新投 指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鲁信创业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鲁信创投、股票代码：

600783.SH）之全资子公司 

张江集团 指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鲁信集团 指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索菲亚投资 指 

广州索菲亚投资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索菲亚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简称：索菲亚、股票代码：002572.SZ）之全资子

公司 

台州国运 指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 指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611.SH） 

金源民福 指 青岛金源民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厚润泽汇 指 嘉兴厚润泽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白鹭集团 指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 指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谊投资 指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海华

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简称：华谊集团、A 股股票代码：

600623.SH；B 股股票简称：华谊 B 股、B 股股票代码：900909.SH）

之全资子公司 

洛阳利尔 指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北京利尔高温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北京利尔、股票代码：002392.SZ）

之全资子公司 

上海雄筑 指 上海雄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国信 指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697.HK） 

东方创业 指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278.SH） 

鲁信实业 指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 指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水遥 指 上海水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资本 指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德宁生晖 指 嘉兴德宁生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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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越旺 指 绍兴越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和智胜 指 共青城人和智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国际集团 指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泛海集团 指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400205.NQ） 

德宁正鑫 指 嘉兴德宁正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江高科 指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95.SH） 

浦东创投 指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 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18.SH） 

韵筑投资 指 

上海韵筑投资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简称：华建集团、股票代码：600629.SH）之全资

子公司 

久事投资 指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指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51.SH） 

地素时尚 指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87.SH） 

青岛海洋产投 指 
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崇福众财 指 杭州崇福众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仓宏嘉 指 湖北华仓宏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信 指 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隆 指 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新 指 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鼎祥 指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橙叶志远 指 橙叶志远（东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普华晖阳 指 
杭州普华晖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兰溪普华晖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德宁宏阳 指 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市国资委 指 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定价基准日/定

价基准日 

指 国联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 1-3 月 

评估基准日 指 2024 年 3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间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等股东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所涉及的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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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24]第 1372 号）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指 

国联证券与国联集团、沣泉峪等 45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26 号格式准

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中国证监会/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批复 指 

《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注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主要股东、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变

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911 号）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华

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或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或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或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嘉源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审计机

构/验资机构信永

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顾问/发行人

律师/发行见证律

师法律顾问 

指 嘉源律师、金杜律师 

评估机构/中联评

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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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及联席主承销商。 

本核查意见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26 号格式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精神，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

易行为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一）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和材料由各相关方提供，各相关方对所提供

文件及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该等消息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二）本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全面和及时履行本次交易

相关协议和声明或承诺的基础上出具，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

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以作为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补充和修改，或

者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未经独立财务顾问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间、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复制、分发或者摘录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或其任何内容，对于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可能存在的任何歧义，

仅独立财务顾问自身有权进行解释。 

（四）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

本核查意见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就本次交易事项披露的相关公

告，查阅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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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方案的概况

如下： 

交易形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方案简介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向国联集团、沣泉峪等 45 名交

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民生证券 99.26%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价格（不含

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 

2,949,180.57 万元 

交易标的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26%股份 

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涵盖投资

银行、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资产管理和研究咨

询等 

所属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 J 金融业—J67 资

本市场服务—J671 证券市场服务。 

其他 

符合板块定位 □是    □否   不适用 

属于上市公司的同

行业或上下游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具有协同效应 
是    □否 

交易性质 

构成关联交易 是    □否 

构成《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是    □否 

构成重组上市 □是    否 

本次交易有无业绩补偿承诺 □是    否 

本次交易有无减值补偿承诺 □是    否 

其他需特别说明

的事项 
无其他特别说明事项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方案的概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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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所涉及发行股份的

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之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

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 20、60 和 120 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80% 

前 20 个交易日 10.80 8.64 

前 60 个交易日 11.08 8.86 

前 120 个交易日 11.31 9.05 

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11.31 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42 元（含

税）。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已实施完

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除息调整为 11.17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国联证券如有派息、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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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配股数

为 K，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息：  

送股或转增股本：  

配股：  

三项同时进行：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国联集团、沣泉峪等共计 45 名民生证

券股东。 

4、交易金额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扣减标的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后的现金分红金额及回购股份支付的现金后，根据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

司股份比例，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4】第 1372 号），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情况如下： 

1 0=P P D−

0
1

(1 )

P
P

N
=

+

0
1

×

(1 )

P A K
P

K

+
=

+

0
1

×

(1 )

P D A K
P

K 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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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合并归母净资产 评估方法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民生证券 1,604,896.87 
市场法 2,988,878.57 1,383,981.70 86.23% 

资产基础法 1,635,874.12 30,977.25 1.93% 

注：合并归母净资产为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数。 

本次评估以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2,988,878.57 万元。 

鉴于民生证券在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后派发现金股利 17,059.32 万元及支付

现金 702.57 万元回购股份，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经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民生证券股权的评估值-民生证券在评估基准日后的利润分

配金额-回购股份支付的现金）×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比例。基于前

述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949,180.57 万元。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支付。 

5、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国联集团 906,697.08 811,725,231 

2 沣泉峪 403,718.67 361,431,213 

3 西藏腾云 145,883.03 130,602,534 

4 杭州东恒 134,365.95 120,291,807 

5 山东高新投 113,955.97 102,019,670 

6 张江集团 95,975.68 85,922,719 

7 鲁信集团 88,870.33 79,561,623 

8 索菲亚投资 76,780.54 68,738,175 

9 台州国运 57,585.41 51,553,632 

10 大众交通 57,585.41 51,553,631 

11 金源民福 54,898.09 49,147,795 

12 厚润泽汇 47,987.84 42,961,359 

13 白鹭集团 43,889.29 39,292,116 

14 申能集团 38,390.27 34,36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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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5 华谊投资 38,390.27 34,369,088 

16 洛阳利尔 38,390.27 34,369,087 

17 上海雄筑 38,006.37 34,025,397 

18 山东国信 34,671.24 31,039,606 

19 东方创业 34,551.24 30,932,179 

20 鲁信实业 29,104.77 26,056,194 

21 华峰集团 28,792.70 25,776,816 

22 上海水遥 28,792.70 25,776,815 

23 兖矿资本 27,832.95 24,917,588 

24 德宁生晖 27,449.04 24,573,897 

25 绍兴越旺 27,430.81 24,557,572 

26 人和智胜 24,185.87 21,652,525 

27 东方国际集团 23,034.16 20,621,452 

28 德宁正鑫 21,690.51 19,418,536 

29 张江高科 19,195.14 17,184,544 

30 浦东创投 19,195.14 17,184,544 

31 上港集团 19,195.14 17,184,544 

32 韵筑投资 19,195.14 17,184,544 

33 久事投资 19,195.14 17,184,544 

34 时代出版 19,195.14 17,184,543 

35 地素时尚 19,195.14 17,184,543 

36 青岛海洋产投 19,195.14 17,184,543 

37 崇福众财 19,195.14 17,184,543 

38 华仓宏嘉 16,315.87 14,606,862 

39 共青城民信 14,815.23 13,263,407 

40 共青城民隆 11,026.63 9,871,649 

41 共青城民新 10,808.91 9,676,734 

42 四川鼎祥 9,597.57 8,592,271 

43 橙叶志远 9,597.57 8,592,271 

44 普华晖阳 9,597.57 8,592,271 

45 德宁宏阳 5,758.54 5,155,363 

合计 2,949,180.57 2,640,26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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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 1 股部

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上市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数量为上限。 

6、股份锁定期 

（1）国联集团 

国联集团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1）国联集团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 60 个月；或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

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国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国联集团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

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国联集团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国联集团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国联集

团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国联集团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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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6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2）

鲁 01 执 515 号之四），裁定被执行人泛海控股持有民生证券的 347,066.67 万股股

份（占民生证券总股本的 30.49%）归国联集团所有。国联集团取得标的资产之

日（持股日）为 2023年 12月 16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 811,725,231

股。 

（2）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 

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

产 1（2021 年 8 月 24 日以前取得的民生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

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

2（2021 年 8 月 24 日以后取得的民生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

本企业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 48 个月；或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

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因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将根据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转让和交易上市

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共青城民信所持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 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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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

（股）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

（股） 

标的资产 1 35,723,728 8,355,124 

标的资产 2（2021 年 8

月 26 日第二次授予部

分） 

10,462,904 2,447,081 

标的资产 2（2022 年 9

月 28 日第三次授予部

分） 

10,523,280 2,461,202 

合计 56,709,912 13,263,407 

注 1：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 均指该授予时点民生证券所授予股份扣减授予日后被民

生证券收回股份后剩余的民生证券股份数，下同； 

注 2：授予时点为民生证券出具股权证时点，下同。 

共青城民隆所持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 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

（股）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

（股） 

标的资产 1 26,745,030 6,255,171 

标的资产 2（2021 年 8

月 26 日第二次授予部

分） 

7,322,382 1,712,571 

标的资产 2（2022 年 9

月 28 日第三次授予部

分） 

8,140,472 1,903,907 

合计 42,207,884 9,871,649 

共青城民新所持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 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

（股）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

（股） 

标的资产 1 25,745,770 6,021,462 

标的资产 2（2021 年 8

月 26 日第二次授予部

分） 

7,421,625 1,735,782 

标的资产 2（2022 年 9

月 28 日第三次授予部

分） 

8,207,099 1,919,490 

合计 41,374,494 9,676,734 

（3）厚润泽汇 

厚润泽汇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厚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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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 48 个月；或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

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厚润泽汇因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厚润泽汇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厚润泽汇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厚润泽

汇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厚润泽汇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2023 年 2 月 28 日，民生证券向厚润泽汇出具了股权证，厚润泽汇持有民生

证券 183,688,464 股股份。厚润泽汇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为 2023 年 2 月

28 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 42,961,359 股。 

（4）兖矿资本 

兖矿资本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 1（兖矿资本于 2020 年 9

月起持有的民生证券 69,801,616 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

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兖矿资本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 2（兖

矿资本持有的民生证券其余 36,737,693 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

兖矿资本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 48 个月；或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

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兖矿资本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

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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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兖矿资本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兖矿资本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兖矿资

本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兖矿资本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标的资产 1（即民生证券 69,801,616 股股份）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数为 16,325,316 股。就标的资产 2（即民生证券 36,737,693 股股份），2022 年 4

月 7 日，民生证券向兖矿资本出具了股权证，兖矿资本所持民生证券股份由

69,801,616 股变更为 106,539,309 股；兖矿资本取得标的资产 2 之日（持股日）

为 2022 年 4 月 7 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 8,592,272 股。 

（5）除前述国联集团、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厚润泽汇、

兖矿资本等 6 家交易对方的其他交易对方 

除前述国联集团、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厚润泽汇、兖矿

资本等 6 家交易对方，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认购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结束后，其他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他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若其他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其他交易对方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其他交易对方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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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重组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国联证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

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种类

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3、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经上交所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

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竞价结果，与本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本数），且发行 A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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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超过 2.5 亿股（含本数），最终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

注册决定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为上限。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

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

的要求，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

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5、锁定期安排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券公

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相关规定，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束后，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超过 5%（含本数）的特定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下的特定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内，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由于

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后，全部向民生证券增

资，增资后用于发展民生证券业务，具体用途如下： 

募集资金投

向 
金额（亿元） 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财富管理业

务 
不超过 10 亿元 

用于提升财富管理专业服务能力，构建服务生态，优

化网点布局、提升品牌形象 

信息技术 不超过 10 亿元 
用于夯实科技基础底座，加强数字中台建设，持续推

进应用产品创新，强化科技赋能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国联证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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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和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次和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交易对方均已履行内部授权或批准； 

3、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 H 股公众持股量的进一步下降已获得联交所的认可； 

5、本次交易的公告和通函已获得联交所的批准； 

6、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7、本次交易已经国联民生证券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期

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已经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核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

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情况 

据公司与国联集团、沣泉峪等 45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的交割日（即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交付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日期）为标的公司向上市公司交付股权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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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市公司记载于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之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并确认，除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

转移，上市公司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该等股权完整的股东权

利，标的资产的风险自交割日起由上市公司承担。 

2024 年 12 月 30 日，民生证券向国联民生证券签发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证》并已将国联民生证券登记在其股东名册，国联民生证券自当日起

成为民生证券的股东，持有民生证券 11,288,911,130 股股份（占民生证券总股

本比例为 99.26%）。 

鉴于民生证券的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无需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交割以民生证券向国联民生证券签发《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证》并将国联民生证券登记在民生证券股东名册为准。根据民生

证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及股东名

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国联民生证券已持有民生证券 99.26%股份。 

2、验资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信永中和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

分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报告》

（XYZH/2024BJAB1B0564）（以下简称“《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经

审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国联民生证券已取得民生证券 99.26%股份，上

市公司增加股本 2,640,269,065.00 元，变更后上市公司的累计股本为

5,472,042,233.00 元。 

（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登记，合计新增 A 股股份 2,640,269,065 股，登记后 A 股股份总数为 5,029,402,233

股，股份总数（含 H 股）为 5,472,042,23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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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2 月 18

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

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即不低于 9.16 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竞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

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59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4.69%，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本次

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

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含本

数），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18,340,611 股（含本数）。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208,550,573 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要求，符合《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

东、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复》的要

求，超过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募集资金规模 

根据 9.59 元/股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5.07 元，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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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200,000.00 万元（含本数）。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等均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联席

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5 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六）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

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所取得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

应遵守上述股票限售安排。获配投资者在限售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发出《认购邀请书》情况 

在发行见证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收盘

后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相关认购附件，认

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包括截至 2025 年 2 月 1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14 名

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共 6 个）、基金公司 38 家、证券公

司 26 家、保险公司 23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发行方案报送前已经提交认购意向

书的投资者 89 名，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183 家投资者。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上交所后至本次发行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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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

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新增投资者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王龙 

2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合伙） 

4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North Rock Capital Management (HK) Ltd 

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

对象的范围符合《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

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

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

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5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00-12:00，本次发行见证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

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33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除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外，其余 32 个认购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

单》及完整的附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

外）。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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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量

（万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9.58 5,000 是 是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安盈回报投资账

户”） 

9.21 5,000 是 是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资

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9.21 5,000 是 是 

4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9.78 8,000 

不适用 是 
9.51 11,600 

5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5 5,500 不适用 是 

6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是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1 6,600 

是 是 
9.70 7,800 

8 杨岳智 

10.00 5,000 

是 是 9.36 5,800 

9.17 6,000 

9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5,000 不适用 是 

10 UBS AG 

10.33 6,600 

不适用 是 10.01 11,800 

9.59 29,600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9.38 5,000 是 是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中汇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多资产组合”） 
9.38 5,000 是 是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5 8,100 

不适用 是 9.60 34,600 

9.21 43,200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3 12,400 

不适用 是 9.95 29,100 

9.59 49,300 

15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0 5,000 是 否 

16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10.15 5,8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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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量

（万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27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 6,500 

9.80 7,000 

1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73 5,000 是 是 

18 
北大荒中垦（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中垦丰盈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1 5,000 是 是 

19 
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国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三号”） 
9.35 5,000 是 是 

20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0.23 8,600 

不适用 是 9.71 11,800 

9.36 17,600 

2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5 5,000 是 是 

22 王龙 9.28 5,000 是 是 

23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7 5,600 不适用 是 

24 扬州经开高质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50 10,000 是 是 

2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7,500 不适用 是 

26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5 6,000 是 是 

27 李怡名 10.18 31,000 是 是 

28 门庆娟 9.59 5,000 是 是 

29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3 6,000 

不适用 是 9.39 6,000 

9.16 6,000 

30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合伙） 

10.88 6,000 

是 是 10.31 8,000 

9.74 10,000 

31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是 

32 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80 6,000 是 是 

3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5,000 不适用 是 

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申购的产品“诺德基金创新定增量化对冲 35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出资方为本次项目联席主承销商之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故判定该

产品 24 万元的申购为无效申购并予以剔除，不影响诺德基金其他产品的申购有效性。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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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15 名，发行价格为 9.59 元/股，本次发行数

量为 208,550,57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5.07 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合伙） 10,427,528 99,999,993.52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340,986 454,000,055.74 

3 UBS AG 12,304,483 117,999,991.97 

4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2,304,483 117,999,991.97 

5 李怡名 32,325,338 309,999,991.42 

6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39,416 55,999,999.44 

7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7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7,299,270 69,999,999.30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79,249 345,999,997.91 

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33,472 77,999,996.48 

10 杨岳智 5,213,764 49,999,996.76 

11 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6,256,517 59,999,998.03 

12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8,342,022 79,999,990.98 

13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6,517 59,999,998.03 

1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213,764 49,999,996.76 

1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13,764 49,999,996.76 

合计 208,550,573 
1,999,999,995.0

7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八）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了《缴

款通知书》，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 1,999,999,995.07 元，发行股数为

208,550,573 股。截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投资者实际缴款总额为 1,999,999,995.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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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26 日，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总额

1,999,999,995.07 元扣除承 销费用 14,999,999.96 元（含增 值税 ）后的

1,984,999,995.11 元划付至发行人账户。 

2025 年 2 月 26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国联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验资报告》

（XYZH/2025NJAA2B0014）。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止，独立财务顾

问（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

设的账户收到国联民生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1,999,999,995.07 元。 

2025 年 2 月 26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国联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5 年 2 月 26 日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验资报告》（XYZH/2025NJAA2B0013）。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2 月 26 日止，国

联民生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 208,550,573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999,999,995.07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9,104,687.17 元（不含

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0,895,307.9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

本（股本）为人民币 208,550,573.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762,344,734.90

元。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配售、

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认购邀请书》《缴款通知书》的约定以及《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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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五、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民生证券非独立

董事孟祥元、监事郭守贵因工作安排等原因，申请辞去民生证券董事、监事等职

务，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监事会之日起生效；非独立董事杨振兴、金莉

敏、张勇、张晓昭，独立董事胡世明、尉安宁、汤欣，监事会副主席余恺，监事

陈骊、樊剑、瞿元庆，职工监事王毅分别向民生证券董事会、监事会提交辞职信，

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民生证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正式辞去相关职务；同时，

2025 年 1 月 21 日民生证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韩剑、何德明为独立董事。 

六、资金占用及关联担保情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承

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

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3、公司尚需继续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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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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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 

3、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取

得标的资产；上市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

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民生证券非独立董事孟祥元、监事郭守贵因工作安排等原因，

申请辞去民生证券董事、监事等职务，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监事会之日

起生效；非独立董事杨振兴、金莉敏、张勇、张晓昭，独立董事胡世明、尉安宁、

汤欣，监事会副主席余恺，监事陈骊、樊剑、瞿元庆，职工监事王毅分别向民生

证券董事会、监事会提交辞职信，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民生证券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后正式辞去相关职务；同时，2025 年 1 月 21 日民生证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韩剑、何德明为独立董事；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作出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履行或

正在履行，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及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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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雪  肖闻逸  李  骏 

     

周  济  张延鹏  孔乐骏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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